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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国对生态环境损害没有立法界定,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了界定,认为生态环境损害

是对生态系统要素或功能的损害。 使用“生态损害赔偿制度”这一表述,简洁且准确。 法国理论界也使用这一表述,因此笔

者将我国通常使用的“生态环境损害”,简称为“生态损害”,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简称为“生态损害赔偿”。
②

 

2008 年 8 月 1 日,法国颁布第 2008-757 号《关于环境责任与衔接欧盟环境相关制度的法律》 (简称《环境责任法》),将欧盟

《环境责任指令》转化为国内法,确立了法国公法上的环境损害救济制度。

生态损害私法救济的法国模式及其启示

晋　 海

(河海大学法学院)

摘要:目前,学界对于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私法属性及其理论基础仍存在重大学

术争议,影响了该制度的发展与实施。 为弥补公法救济制度之不足,法国于 2016 年在其

《民法典》中确立了生态损害赔偿制度,该制度奠基于民法上的“公众共用物”概念。 生态

损害是对生态系统这一公众共用物的损害及其对人类服务的集体利益损害,民法中的生

态损害是集体利益损害,而非公共利益损害。 公众对生态系统等公众共用物,享有民事权

益,也承担民法上的保护义务。 当民事主体违反其对生态系统的保护义务时,将承担生态

损害赔偿责任。 生态损害异于个人性民事权益损害,法国从原告资格、责任形式、预防制度、
诉讼时效等方面对传统侵权制度进行适应性改造,形成了法国生态损害赔偿的制度构架。
法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及其相关理论对我国探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法理基础、处理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关系、构建生态损害公私法协同救济机制等诸

多方面均有重要启示意义。 法律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我国尚须借鉴法国经验,确立公众共

用物的概念,并对民事主体享有的与生态系统相关的民事权益与保护义务进行明确规定。
在完成上述一系列立法任务后,我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方才具备坚实的法律基础。
关键词:生态损害;私法救济;法理基础;制度架构;法国法

　 　 尽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以下简称为

生态损害赔偿制度) ①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以下简称为《民法典》)确立,但学界关

于其私法属性仍有不同观点。 有学者认为,生
态损害责任应由公法调整,将生态损害责任纳

入《民法典》 显然是不恰当的[1] ;也有学者认

为,对于生态损害救济,多数国家采用公法模

式,法国虽属私法模式,但是孤例,须辩证认

识[2] 。 我国学界的上述观点,实与目前学界尚

无权威观点能清晰说明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法

理基础有关。 法国于 2016 年颁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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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关于恢复生物多样性、自然环境和风景

的法律(以下简称 2016 年法律)。 该法突破侵

权法只救济“他人损害”之理论障碍,在《法国

民法典》中建立了生态损害赔偿制度。 法国学

界认为,生态损害赔偿问题,不仅是公法问题,
也是私法问题。 法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源于判

例法的发展,是运用民事手段救济生态损害的

纯私法制度,其与公法上的环境损害救济制度

相并行②,并对后者发挥着重要补充作用。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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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立法前的学术探讨、立法过程中的观念碰撞

以及立法后的理论跟进,法国生态损害赔偿制

度在法理基础、原告资格、责任承担、制度衔接

等方面业已形成了一套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对该制度的研究却相

当薄弱。 于此背景下,解析与研讨法国生态损

害赔偿制度,分析其基本原理,探究其是否有值

得借鉴之处,无论对于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有

重要意义。
 

作为一种新型民事权益损害,生态损害具

有鲜明特点。 生态损害之救济也相应地迥异于

他人损害之救济,因此,需要建立专门制度规范

生态损害的私法救济。 法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

的内容主要涉及三大问题:什么是法国民法上的

生态损害? 法国民法为什么可以救济生态损害?
法国民法如何对生态损害进行私法救济? 本研

究从上述三方面解读法国制度,旨在阐释其对我

国相关理论研究和制度建构的启示意义。

一、《法国民法典》中“生态损害”的
立法界定

　 　 《法国民法典》第 1247 条规定的生态损害

是指对生态系统的要素或功能,或者对人们从

环境中获取的集体利益造成的不可忽视的损

害①。 法国民法关于生态损害的概念,既不同

于法国传统侵权法所规定的他人损害②,与法

国环境损害行政救济制度中的环境损害概念也

有所区别,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非个人性

生态环境问题常造成三种类型损害:①自

然人或法人遭受的个人损害。 此类损害较为常

见,如上游工厂向河流排放污水造成下游渔民

财产损害、排放噪声造成附近居民健康和精神

损害等。 ②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 此类损害与

任何特定的人无关,因此通常被称为客观损害,
如向河流排放污水造成珍稀濒危物种消失。
③集体利益损害。 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诸多生

态服务,如为人类生存提供适宜气候条件及娱

乐等精神方面的服务等。 在 Erika 案中的裁决

中,巴黎上诉法院认为,“对自然环境的任何重

大损害都构成了对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人们

群体的侵犯。”
 [3]17与个人损害不同,此类损害

是对集体利益的损害③;与生态环境本身损害

不同,此类损害是以间接和集体方式对人类造

成的损害[3]17。 在上述三类损害中,个人损害是

《法国民法典》第 1240 条所规定的他人损害,可
通过传统侵权责任制度获得救济,而后两类损

害,即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和集体利益损害构成

生态损害,通过适用《法国民法典》第 1246 条及

以下条款获得救济。 显然,生态损害是非个人损

害,该特征将生态损害与他人损害相区别。
2. 多元性

根据《法国民法典》的立法定义,生态损害

不仅包括生态系统要素的损害和生态系统功能

的损害,还包括对人们从环境中获取的集体利

益造成的损害。 生态损害中的前两项内容,即
生态系统要素和功能的损害,属于生态环境本

身的损害。 生态系统要素范围广泛,没有限制

性,大气、水、土壤、动物群和植物群等要素均被

考虑在内,而法国于 2008 年颁布的《关于环境

责任与衔接欧盟环境相关制度的法律》 (以下

简称《法国环境责任法》)规定的环境损害将对

大气环境损害排除在外④。 由此可见,相较《法

国环境责任法》所规定的环境损害,法国民法

中的生态损害范围更广。 生态损害中的第三类

损害,是对人们从环境中获取的生态服务造成

的损害,即对人类造成的集体利益损害,《法国

民法典》中的生态损害包含了不同内容与性质

的损害,呈现多元性特点。
3. 不可分割性

生态损害概念的不可分割性:一方面是指生

态系统要素、功能损害与人类利益损害的不可分

割。 有法国学者指出,《法国民法典》第 1247 条

采取了双重方法,在生态损害的立法定义中既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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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法国民法典》第 1247 条规定:“依据本编所规定的条

件,对生态系统的要素或功能,或者对人们从环境中获取的集

体利益造成的不可忽视的损害是可救济的损害。”
《法国民法典》第 1240 条规定:“任何人的行为使他人

受到损害时,因自己的过错使损害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

的责任。”(原第 1382 条)
在债法改革背景下,法国学者曾提交多个侵权法改革

草案,《卡特拉草案》 《泰雷责任法草案》 及《司法部责任法草

案》均将集体利益纳入救济范围。 有关立法理由书指出,其目

的在于救济生态损害。
该法行政责任制度已被编入《法国环境法典》第一卷第

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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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了以生态为中心的方法,即通过确定对生态系

统要素和功能的损害来考虑环境的内在价值,又
汇集了以人类为中心的方法,强调对人类利益的

保护[4] 。 这种双重方法的使用,揭示了人类与生

态环境须臾不可分离、人类利益与生态环境本身

利益不可分割的深刻内涵。 另一方面,不可分割

性还体现在人类环境利益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即
不仅指当代公民环境利益的不可分割,还包括当

代与后代之间环境利益的不可分割。
4. 限定性

生态损害的限定性是指,只有当生态系统

要素、功能或对人类从中获取的集体利益造成

不可忽视的损害时,方构成民法上的生态损害。
至于损害是否达到不可忽视的程度,则由法官

在个案中认定。 有环保协会向法国最高上诉法

院提出合宪性问题,认为由于没有界定什么是

不可忽视的损害,违反了法律明确性原则。 然

而,宪法委员会在 2021 年 2 月 5 日的决定中宣

布:《法国民法典》 第 1247 条符合宪法。 生态

保护并非漫无边际,生态损害的限定性为生态

保护划定了必要界线。 另外,法国民法中的生

态损害的限定,也不同于《法国环境责任法》对

环境损害的限定。 根据《法国环境责任法》 规

定,只有对环境造成严重损害时,方可认定为该

法上的环境损害[5] 。 对于一些尚未达到严重

程度的损害,倘若认定为不可忽视的损害时,可
通过私法制度予以救济。 这种差别化限定使法

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更广,从而强

化了对生态的法律保护。
综上,法国民法上生态损害概念通过其内

含的非个人性、多元性、不可分割性等特征,将
生态系统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蕴含其中,较好

地协调了人类利益与环境本身利益,实现了对

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超

越,并将对法的未来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二、法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背景

与私法逻辑

　 　 1. 法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背景

在《法国民法典》正式确立生态损害赔偿

制度之前,针对生态环境损害的救济,法国存在

着公法和私法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制度。 其

中,公法制度就是《法国环境责任法》所确立环

境损害行政救济制度,该行政制度的贡献主要

体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提出了环境损害的概

念,将救济对象确定为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而
不是环境问题所造成的个人利益损害;二是为

环境修复提供了确切的法律依据;三是提出了

实际修复优于金钱赔偿的原则;四是设计了初

级恢复、补充恢复和补偿性恢复三级修复方案

等①。 然而,也有学者指出,《法国环境责任法》
几乎没有在实践中得到适用,这种失败与《法

国环境责任法》有限的适用范围密切相关[3]20。
适用上的限制,主要包括:①环境要素仅限于土

壤、水体和生物物种,同时环境损害必须是“严

重”的,并且是由职业活动造成的②。 ②规定了

许多不适用的情形,如某些已获授权的活动或

“扩散性污染”造成的损害③。 ③规定了时间上

的限制,规定这一制度不适用“发生于 2007 年

4 月 30 日之前的损害事实”或“由 2007 年 4 月

30 日之前已完全停止的活动引起的损害事

实”④。 由于上述诸多限制,使大多数环境损害

不在《法国环境责任法》所规定的适用范围内。
除公法机制,法国法院长期以来依据《民

法典》第 1382 条及以下条款或依据非正常邻里

干扰理论,对生态损害进行救济的判例法传统,
但是该判例法机制也面临诸多难题[3]21:第一,
传统的侵权责任制度救济的损害是“他人损

害”。 第二,法律适用缺乏明确规则,法院对所

提出的问题采取了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解决办

法。 第三,一些法院对赔偿措施性质的认识错

误,导致赔偿措施并不能充分修复受损的生态

环境,许多案件甚至混同了精神损害赔偿与生

态损害赔偿。
上述两种机制存在的不足使生态环境损害

救济面临修改《法国环境责任法》 还是改革民

法的选择,但修改《法国环境责任法》进行面临

两方面障碍:其一,其源于欧盟《环境责任指

令》,而该责任指令是欧盟二十多个国家谈判

的结果。 其二,其建立在复杂的平衡之上,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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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法国环境法典》第 L161-1 条、L162-9 条等。
《法国环境法典》第 L160-1,第 L161-1 条。
《法国环境法典》第 L161-1、L161-2 条。
《法国环境法典》第 L161-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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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平衡中,仅在一个有限的领域,即只有造成严

重损害,才考虑授予行政机关以行政权力。 在

此背景下,法国理论界与实务界逐渐达成共识:
修改民法,确立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将判例法成

文化,并将其写入《法国民法典》 [3]27。
2. 法国生态损害赔偿责任之生成:从民事

权益、民事义务到民事责任

《法国民法典》第 714 条规定:“不属于任

何人之物,得为公众共同使用之。 有关治安管

理的法律规定使用此种物的方式。” [6] 该条规

定了一种特殊的物———公众共用物①。 生态系

统属于公众共用物。 在民法上,民事主体对公

众共用物享有使用权(即享用权),也承担保护

义务,行为人造成的生态损害,属于可赔偿的民

事损害。 以下对法国生态损害赔偿的法理基础

展开分析。
(1)生态系统的法律定位:民法上的公众

共用物
 

如前所述,《法国民法典》第 714 条创设了

法国民法上的一种特殊物:公众共用物。 公众

共用物有以下几个特点:①公众共用物属于物

的范畴[7] ,其区别于财产,是一种新类型的特

殊物。 大气、海洋、阳光等,均为公众共用物。
《法国民法典》中的“物”是财产和公众共用物

的上位概念,其第 516
 

条规定:“一切财产,或
为动产,或为不动产。” 《民法典》 第 115 条规

定:“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可见,相较于法国

民法上“物”之概念,我国民法上的“物”采用狭

义解释,基本等同于法国法上的财产概念。 ②
公众共用物不属于任何人,但也异于民法中的

无主物。 民法上的无主物,是指无所有人或所

有人不明的动产或不动产,包括抛弃物、埋藏物

等②。 与公众共用物因基于物的属性而不属于

任何人不同,无主物是基于某种事实状态而形

成,其仍属财产范畴,因此可称之为无主财产。
无主物基于占有等行为可转化为有主物,而公

众共用物则无法在整体上属于任何人,不能转

化为有主物。 ③公众共用物可为公众共同使

用,具有非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 所有权之客

体须具备排他性、可支配性等特点,而公众共用

物不具备上述项特点,因此,公众共用物不能成

为所有权的客体。 ④为保护公众共用物,法律

可对其使用方式予以限制。 《法国民法典》 第

714 条第 2 款之所以对公众共用物的使用方式

作出明确规定,其目的在于保护公众共用物。
《法国民法典》 颁布于 1804 年,当时立法

者所设想的公众共用物通常包括空气、水流、海
洋,由于当时尚未有“生态系统” 概念,立法者

也不可能意识到“生态系统” 也属于公众共用

物。 但是,生态系统此类客观存在,不属于任何

人所有,公众均可使用之。 换言之,作为一种特

殊的物,生态系统符合公众共用物的基本特征。
有学者认为,作为一种社会建构,法律不是一成

不变的,它必须适应人类的生存需求。 在当今

气候变化和生态危机背景下,应重新思考《法

国民法典》第 714 条。 重新思考并不意味着重

写它,而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将生态系统纳入

公众共用物之范畴[8] 。
与大气、阳光等性质单一的公众共用物不

同,生态系统作为一种复合型公众共用物,汇集

了不同法律性质的生态要素,其生态要素包括

某些公众共用物(如大气)、无主物(如海域中

的鱼类)、有主物(如个人所有的珍稀树木)等。
生态要素法律性质不同,分别受不同制度约束。
当某项财产成为生态系统要素时,财产所有权

的行使将受到严格限制。 如,甲在自家庭院中

栽种了珍稀树木,尽管甲对树木(原物)拥有所

有权,也可对该树木的果实(孳息) 予以占有、
处分与收益,但甲不能任意砍伐该树木,其所有

权行使将受到严格限制。 为此,应区分作为生

态系统要素的原物与孳息,前者受到严格保护,
后者则同一般财产无异。

(2)公众共用物上的民事权益与民事义务

民事权益:共同使用权。 根据《法国民法

典》第 714 条之规定,公众对生态系统等公众

共用物,享有使用权。 此种使用权,不仅与派生

于人格权的公民环境权相区别,也异于《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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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于“公众公用物” 概念,有公用物、共同物等不同译

法。 “公众公用物”之表述,揭示了共同使用之内涵,强调了主

体特殊性,且在我国已有一定影响,因此本研究用此表述。
《法国民法典》第 713 条规定,“无主财产属于其所在行

政辖区内的市镇行政区,但是,如果市镇行政区放弃行使其权

利,财产的所有权当然转归国家。” 我国民法上的无主物等于

同法国民法上的无主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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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 544 条①所规定的作为所有权权能

的使用权,具有如下鲜明特点:一是集体性。 集

体性反映了该权利的主体特征,换言之,此类使

用权是共同使用权,其主体是公众[9] ,不专属

于某一个或数个特定的主体。 与此相反,派生

于人格权的公民环境权,其主体是公民个人,而
一般物的使用权主体虽可能有多人,但其范围

却是特定的。 二是限定性。 限定性反映了该权

利内容和范围上的特征,即该类权利是一种在

内容和范围上受到限制的权利。 在内容上,其
只是一种使用权,权利主体对权利标的不能占

有、处分与收益;在范围上,其是一种共同使用

权,公民只能在合理范围内与他人共同使用该

事物,行使该权利以不会耗尽它为前提,不得影

响他人或后代人行使同样的使用权。 三是保护

法益的特殊性。 共同使用权的客体是公众共用

物,派生于所有权之使用权,其客体是特定的财

产。 与财产所有权保护的财产法益不同,共同

使用权的保护法益是公众共用物所蕴含的生态

法益。
民事义务。 在人类发展初期,人类改造自

然能力较弱,自然环境物种丰富、生态良好,生
态环境重要性并未被人类充分认识,1804 年颁

布的《法国民法典》 也没有明确规定对生态环

境的保护义务。 随着城市发展及技术进步,地
球的有限性以及生态保护义务的重要性逐步为

人类所认识。 2004 年《法国环境宪章》在序言

中明确指出,“自然资源和自然的平衡是人类

产生的条件;人类的未来,甚至存在都和他所在

的自然环境不可分离……环境的维护应该和民

族其他的基本利益一样被追求;为了确保可持

续发展,旨在满足现阶段需求的选择不能有损

将来几代人和其他人民满足他们自身需求的权

利。”
 

特别地,《法国环境宪章》 第 2 条规定,
“人人都负有义务参与环境的维护和改善。”
《法国民法典》虽未规定保护义务,但该义务可

从《法国环境宪章》 的相关规定及《法国民法

典》关于公众共用物使用方式的规定中推导出

来,这是一个未言明但必要的结果,如有法国学

者认为,为了提高适用的确定性,应该在第 714
条中明确规定[8] 。

结合《法国环境宪章》中的相关规定,对保

护义务的设定目的、性质、主体、内容、类型作简

要分析:第一,义务的设定目的。 义务的设定目

的在于保护公众共用物,在于保障公众对公众

共用物使用权的正常行使,在于保护生态法益。
第二,义务的性质。 宪法义务之落实,一方面可

通过设定有关的公法义务予以保护,违反公法

保护义务将导致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另一方

面可通过设定私法义务,私法义务导致私法责

任。 两者相较,前者主要针对性质较为严重的

破坏行为,而后者作为一种元法律义务,其范围

更加广泛,可形成对公法义务的有效补充。 第

三,义务的主体。 公民在享有公众共用物使用

权的同时也相应地承担着保护公众共用物的义

务,每一个公众共用物的受益人,都是公众共用

物保护义务的主体。 第四,义务的内容。 受益

人应当以保护与传承方式使用公众共用物,为
了维护其完整性与他人及后代人的使用权,每
个使用者不仅不能损害该物,而且要采取一切

措施,使共同使用者能够享受与使用公众共

用物。
(3)生态损害赔偿责任之生成

民事责任是民事主体不履行民事义务的法

律后果,当民事主体不履行上述民事主体对生

态系统的保护义务时,将承担生态损害赔偿责

任。 《法国民法典》第 1246 条规定:“对生态损

害负有责任之人有责任补救该损失。” 生态系

统是公众共用物,对生态系统要素或功能的损

害,即是对他人(包括后代人)公众共用物共同

使用权的损害。 《法国民法典》第 1246 条及以

下条款所规定的法律责任,即为生态损害赔偿

责任。 相较《法国环境责任法》 所规定的环境

责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具有以下特点:①
私法责任。 生态损害赔偿责任是民法典规定的

法律责任,该责任是私法责任,而《法国环境责

任法》所规定的环境责任是行政机构依行政法

律规范要求责任主体承担的修复或赔偿环境损

害的责任,该责任是公法责任。 ②以造成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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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国民法典》第 544 条规定:“所有权是最绝对地享用

和处分物的权利,但法律或条例禁止的使用除外。” 罗结珍在

该条的脚注中指出,该条也可译为“所有权是对物有绝对无限

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但法令所禁止的使用不在

此限。”



生态损害私法救济的法国模式及其启示

损害为基本前提。 《法国民法典》第 1240 条规

定:“任何人,如果其行为引起他人损害,则必

须就其过错行为所导致的损害对他人承担侵权

责任。”可见,传统民事责任以“他人损害”为基

本前提,而生态损害赔偿责任不同,生态损害是

民事主体承担生态损害赔偿责任的基本前提之

一。 ③保护法益为生态法益。 生态损害赔偿责

任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生态法益,而不包括传

统的人身、财产法益。 责任主体破坏生态造成

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仍适用传统侵权责任

制度。
综上,法国生态损害赔偿责任的私法逻辑,

实质上是沿着新型物、新型民事权益、新型民事

义务、新型民事责任的路径而展开。 由于涉及

诸多制度创新,法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呈现出

较强的革命性色彩。

三、法国生态损害私法救济的制度设计

法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是特殊赔偿制度,
而非特殊责任制度①。 本研究重点阐述在生态

损害赔偿责任已成立的情形下,权利主体如何

依据该制度请求责任主体承担赔偿责任,主要

包括原告资格、责任方式、预防制度、诉讼时效

等内容。
1. 原告资格

生态损害并非个人性损害,因此,何主体有

权作为代表就生态损害提起生态损害赔偿诉讼

即原告资格问题,就成了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

问题。 《法国民法典》第 1248 条规定:“所有具

有诉讼利益与资格的人均可提起生态损害赔偿

之诉,例如国家、法国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署、
地方政府及其辖区内的公共机构,或者于提起

诉讼之日已经核准或创立至少五年以上的旨在

保护自然环境的组织。” 该条是关于生态损害

赔偿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其采用了概括加列

举的方案,即建立一个公共机构和私人组织的

名单,名单中的机构和组织具备代表资格;名单

外组织或人员,须证明具有相应的资格和利

益[10] 。 之所以如此,目的在于保证生态修复的

效果,因此可知,总的方案是放开但有限制的。
在立法过程中,法国学界也曾讨论公民诉讼的

方案,其存在以下问题:公民诉讼可能使诉讼过

于“分散”,从而影响诉讼效率;公民若不具备

诉讼能力或者由被告“操纵” 的索赔人提起诉

讼,将极大影响公民诉讼的法律效果[11]24。 因

此,通过司法审查限制原告范围是必要的。
关于原告资格,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

《法国民法典》第 1248 条将原告资格赋予了包

括政府机构在内的诸多主体,政府有关机构与

环保组织等私人主体一样,在赔偿诉讼中遵循

相同司法程序,也不拥有实体性特权。 之所以

如此规定,原因在于在民事诉讼中,政府机构同

其他民事主体一样,均是集体利益之代表;与政

府机构作为民事主体提起的诉讼一样,其他民

事主体提起的诉讼均为生态损害赔偿诉讼。 由

此可见,法国法并不区分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与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2. 责任方式

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之目的在于修复受损生

态环境,并不考虑对原告人身与财产损害的赔

偿。 “实际修复” 这种责任承担方式更能实现

其制度目的,实际修复应当是生态损害赔偿责

任的主要责任方式。 《法国民法典》第 1249 条

第 1 款规定:“对生态损害的补救优先采用实

际修复的方式。 如果实际修复是不可能的或不

充分的,法官可以责令责任人以向原告或者当

原告无法采取适当措施时向国家支付损害赔偿

金用于生态修复。” 该条确立了“实际修复为

主、替代修复为辅” 的原则。 其中的金钱赔偿

只是替代修复责任的表现形式,原告所获得的

金钱赔偿必须用于生态修复,而非对原告精神

损害的赔偿或公民其他个人损害的赔偿。
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司法适用,经常面临

的另一个问题是与公法救济制度的衔接问题。
《法国环境责任法》在适用范围上有程度、要素

类型、时间、原因行为等方面有诸多限制,这为

生态损害赔偿责任制度之适用留下较大空间,
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者所适用的环境损害不能

·54·

① 法国侵权法区分责任法与赔偿法,前者关注责任是否

成立问题,后者关注如何赔偿问题。 法国学界认为,生态损害

赔偿责任,在责任成立上,不应对其作出特殊规定,但是在如

何赔偿方面,其与传统民事权益之赔偿明显不同,因此,如何

认定生态损害以及如何实行赔偿生态损害成了法国生态损害

赔偿制度的主要内容。 由此可见,法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是

特殊的赔偿制度,而非特殊责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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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后者。 私法救济制度适用范围广于公私法

救济制度,在公法救济已然对生态损害进行救

济的情形下,私法制度可对“剩余损害”进行补

充式救济。 《法国民法典》第 1249 条第 2 款规

定:“损失的评估应考量已经采取的补救方式,
尤其是基于《环境法典》 第一卷第六编而采取

的方式。”
为保证生态损害赔偿责任得以顺利实施,

《法国民法典》第 1250 条还规定了罚金强制制

度①。 根据该条,法官在判决应采纳的修复措

施时可附以罚金强制,即如果债务人不及时履

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时,应为此支付一定的

逾期罚款。
3. 预防制度

损害预防也是侵权法的重要目的之一。 生

态修复成本高昂,且生态损害有时难以修复,甚
至不可逆转,因此,预防损害之功能对于生态保

护尤为重要。 目前,预防原则业已成为各国环

境法之基本原则。 《法国民法典》第 1251 条规

定:“为预防生态损害的紧迫发生或者避免其

加重以及减少其结果而支出的合理费用,构成

一项可赔偿的损失。” 该条对生态损害预防费

用的可赔偿性及其适用条件的明确确认,一方

面表明了立法者在生态保护问题上严格贯彻预

防原则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也使法国司法实

践中的相关判例法规则得以成文化。
 

为更全面地贯彻预防原则,《法国民法典》
在确认预防费用可赔偿性的同时,还赋予法官

依申请命令责任人采取合理预防措施或停止生

态破坏行为的权力,从而使法院能够更主动地

预防生态损害之发生。 《法国民法典》第 1252
条规定: “除了对生态损害的赔偿之外,依第

1248 条规定的权利人之请求,法官可以命令采

取某种合理的措施预防或制止损害的发生。”
 

该条赋予法官类似于环境行政官员所拥有的行

政权力,从而使法官在生态损害即将发生之时

可以命令相关责任人积极采取相关预防措施

(包括停止生态破坏行为),从而避免损害发生

或减轻损害结果。 因此,该诉讼并非简单的赔

偿诉讼,生态损害赔偿责任概念已超越了生态

修复或赔偿问题,生态保护不仅意味着生态修

复,还意味着尊重环境,预防生态破坏。

4. 诉讼时效

生态环境损害异于传统民事损害,具有滞

后性与潜伏性,若适用普通诉讼时效制度,将不

利于生态损害之救济。 为契合环境损害之特

点,《法国环境责任法》将诉讼时效期间延长至

30 年,且从损害发生之日起开始计算。 该规则

考虑了生态环境损害的特殊性,延长了诉讼时

效期间,但从一个客观的、固定的起点———损害

发生之日计算。 有学者认为,该规则可能不利

于生态环境保护。 时效期限起点比期限本身重

要:《环境法》第 L. 152-1 条规定的 30 年期限

实际上不如一个从滑动起点开始的、不受时间

限制的短期限有利[11]33。 该立法建议对法国民

法典修订发生了较大影响。 2016 年《法国民法

典》第 2226 条后新增 2226-1 条,该条规定“适

用本卷第三编第二副编第三章的规定提起的生

态损害赔偿之诉适用十年的诉讼时效,自赔偿

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生态损害出现时起

算。”与此同时,《法国民法典》也对《环境法典》
L. 152-1 条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第 152-1 条

规定,“补救受本法典规制的设施、施工、工程

与活动造成的环境损害的相关资金义务的诉讼

时效为 10 年,自起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损害

之日起开始计算。”

四、法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法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不仅理念先进、内容

完整,而且已形成逻辑自洽的完备理论体系。 目

前,我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尚处于初创期,无论

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面临诸多难题。 笔者

认为,法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及其相关理论对于

我国开展该制度的理论基础研究、处理“两诉”
之关系、完善制度的内部构造及生态损害救济的

公私法协同等诸多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1. 对探究生态损害赔偿责任理论基础的

启示

侵权法上的损害是一个法律概念,并非所

有损害均可获得侵权法的救济。 《民法典》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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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国民法典》第 1250 条规定:“在责任人被要求缴纳

逾期罚款时,由法官负责结算,并给与原告用于对生态的修

复,或在原告无法采取适当措施修复生态时给与国家用于同

样之目的。 法官保留对逾期罚款的结算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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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条、第 1164 条均明确规定,只有民事权益

损害方可构成侵权法上的损害①。 除此之外,
非法利益的损害、微不足道的损害等也不能获

得侵权法的救济。 在欧洲侵权法中,将侵权法

上的损害称之为可赔偿的损害,其目的也在于

限制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
目前,国内关于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理论

基础主要有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说、环境公共

信托说[12] 、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说[13] 等观点,
但均有不足,难以形成学术共识。 环境公共信

托说、国家环境保护义务说均认为,生态损害系

环境公共利益损害。 颇有疑问的是,环境公共

利益损害是否为民事权益损害? 环境公共信托

说、国家环境保护义务说可为生态损害公法救

济制度提供理论基础,但对于生态损害赔偿制

度的论证尚未形成逻辑闭环。 自然资源国家所

有权说认为,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损害构

成了民事权益损害。 为周全保护自然资源所有

权,可从责任范围层面将生态损害纳入保护范

围,但这种救济模式是对生态损害的间接救济

模式。 如,某村集体土地被他人污染,为保护村

集体土地的财产权益,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可以

责任人侵害了其土地所有权为名请求责任人承

担治理土壤污染的责任。 然而,此案的请求权

基础是《民法典》第 1229 条所规定的传统侵权

责任制度,而不是《民法典》 第 1234 条所规定

的生态损害赔偿制度。 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是对

生态损害的直接救济模式,因此,自然资源所有

权说也不能为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奠定理论

基础②。
法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将生态损害中的对

人的损害界定为集体利益损害,由此提供了一

个崭新的思路。 我国不少学者认为,不特定的

多数人的利益即为公共利益,因此,生态损害是

环境公共利益损害。 但是,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如,为更好地维护生态利益,某环保组织主张将

各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在现行基础上均提高数

倍,显然,对于此主张,企业家协会基于经济利

益的考量、工人群体基于工作机会的考虑会表

示坚决反对。 由于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社会

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张力,环保组织此时

所维护或主张的生态利益是否均能认定为公共

利益? 法国理论界认为,正如工会所代表的利

益、消费者所维护的利益属于行业利益、集体利

益一样,有关环保组织所主张或维护的生态利

益并不一定构成公共利益,有时甚至与公共利

益相悖。 因此,在民法中,将生态利益定性为集

体利益更为妥当③。
传统侵权法将民事权益损害认定为个人权

益损害,法国法的创新在于,随着生态危机时代

的来临,不仅个人利益损害,而且基于对公众共

用物损害所形成的集体利益损害也可以构成民

事权益损害。 由此,笔者认为法国法提供了重

要启示,学界可以围绕生态损害为什么可以定

性为集体利益损害、为什么集体利益损害构成

民事权益损害的逻辑线路,对我国生态损害赔

偿制度理论基础展开深入探讨。 限于篇幅,文
章此处不赘。

2. 对协调和处理“两诉”④关系的启示

由于学界对我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理论

基础存在重大争议,基于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诉讼的不同认识,学者们对生态损害赔偿诉讼

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关系提出了“统一说”
“分立说”等不同观点。 持“统一说”的学者认

为,“两诉” 本质上并无区别,只是起诉主体不

同而已[14] 。 在“统一说” 内部,多数学者认为

“两诉” 本质虽无区别,仍应区分其顺位或功

能。 有的主张,两者应有不同的顺位,生态损害

赔偿诉讼应优先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15] ;有的

主张,两者应有不同的功能。 在功能区分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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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我国《民法典》第 120 条规定:“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
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该条位于《民法典》
“总则”编。 《民法典》第 1164 条规定:“本编调整因侵害民事

权益产生的民事关系。”该条规定于《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第 1
章“一般规定”。

 

自然资源是生态系统的要素,但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于

生态系统。 有些生态要素如大气、集体土地、集体林木等,显
然并非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客体。 从内容上看,自然资源

所有权损害是财产损害,而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保护法益是

生态利益。 因此,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说欲通过自然资源所

有权实现对生态损害的直接救济,理论上无法自圆。
正如后文所指出的,“对于同一利益,可基于不同地位

而被提起”。 毋庸讳言,在许多场合,该集体利益与公共利益

是一致的而不是相悖的。 但是,即使如此,也不宜将集体利益

和公共利益相混淆。 后文在论证生态损害救济的公私法协同

时将对此作出进一步阐释。
“两诉”指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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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张将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定性为“赔偿性”
诉讼,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定性为“预防性”诉

讼[16] ;有的主张应根据原因行为的不同区分

“两诉”,对于生态破坏行为应提起生态损害赔

偿诉讼,对环境污染行为则提起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17] 。 也有学者认为,应根据损害之轻重进

行区分:对于严重损害案件提起生态损害赔偿

诉讼,其他案件提起环境民事诉讼[18] 。 少数学

者持“分立说”,即认为“两诉”本质并不相同,
生态损害赔偿诉讼是以国家所有权为基础的

“公产诉讼”,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则是由非监

管者补充行使监管职权的“代位执法诉讼” [19] 。
在法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中,国家或其机

构、有关地方政府及社会组织都是生态集体利

益的代表。 作为生态集体利益之代表,政府或

其机构与社会组织地位相同,并不具有特别的

权利,因此,法国法并不存在生态损害赔偿诉讼

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区分。 当有多个原告进

行起诉时,由于诉讼目的相同,可以合并审理。
当然,当包括政府机构在内的多个原告同时起

诉时,法国理论界认为政府机构可发挥一定的

组织作用。 在民事诉讼中,生态损害被定性为

集体利益损害,而不是公共利益损害,因此,法
国法中并无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这种表述与类

型,有关社会组织提起的诉讼也被称为生态损

害赔偿诉讼。 从法国的理论与实践看,相较分

立说,国内多数学者所主张的“统一说”更为妥

当。 但是,既然“两诉”并无本质区别,各类原

告在民事诉讼中的诉讼地位相同①,目前学界

根据原告类型进行功能、顺位、程序、适用范围

等区分的理由与意义何在? 学界今后有关如何

处理“两诉” 关系的研究,可能首先需要研究

“两诉” 之区分的意义和理由是什么? 该“两

诉”有没有不予区分的可能? 在民事诉讼中,
政府及其机构作为原告是否应赋予其一定的

“特权” 或“ 特殊功能或地位” ? “ 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之表述是否存在理论问题? 是否

应将社会组织提起的诉讼也统一使用“ 生态

损害赔偿诉讼” 这一表述? 当然,需要指出

的是,正确认识“两诉” 关系对生态损害赔偿

制度法理基础的深入研究,无疑发挥着基础

性和决定性作用。

3. 对完善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内部构造的

启示

除了法理基础,我国学界关于“两诉”关系

的认识也与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对其有不同规定

有关。 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有关司法

解释规定了预防性制度,而对于生态损害赔偿

制度则没有相关规定。 相关政策性文件和有关

司法解释将“磋商” 制度设定为生态损害赔偿

制度的必经程序,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则

没有“磋商”之规定。 作为生态损害的一个私

法治理机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不仅应当

具有损害填补之功能,也应当具备预防损害之

功能。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政府提起的诉讼为

什么就不具备或不需要具备预防性功能? 在民

事诉讼中,至少目前没有诉讼法理论能证明行

政机关相对于其他原告应拥有一定的特权,那
么,为什么在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中将磋商规定

为必经程序,而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却也没

有规定磋商制度。 总之,我国生态损害赔偿制

度内部构造的科学性仍有待作进一步研究。
针对制度构造的科学性,法国生态损害赔

偿制度内部构造的完整性对我国也颇有启示

意义:
第一,明确规定生态损害是侵权法上可赔

偿之损害。 法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对生态损害

该性质的宣示不仅使制度创新具备了坚实基

础,同时也维护了侵权法理论对损害要件的基

本要求,维护着侵权法体系的稳定性。
第二,对生态损害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生态损害是异于传统的人身、财产等民事权益

的损害,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

案》将生态系统损害界定对各类环境要素和生

态系统功能所造成的损害,但是,侵权法上的损

害是法律主体的利益损害,生态系统并非法律

主体,因此,倘若将其仅仅定义为生态系统的损

害,并不科学。 法国法认为,生态损害既是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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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也许有人认为,在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中,政府或其机构

是基于自然资源所有权而提起诉讼,所以,政府或其机构提起

的诉讼应与社会组织提起的诉讼相区别。 但是,正如本文所

指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说存在诸多不足,自然资源国家所

有权说并不能合理解释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的正当性,这已成

为学界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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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损害,也是其为人类服务提供的集体利益

损害。 该界定不仅宣示了生态系统人类中心主

义生态伦理观,揭示了人类与生态环境须臾不

可分离、人类利益与生态环境本身利益不可分

割的深刻内涵,同时也没有破坏侵权法制度体

系。 对生态损害概念的清晰界定,同时也是明

晰生态损害赔偿制度适用范围的必备条件。 鉴

于此概念的重要性,我国应在《民法典》中对其

予以明确规定,而不是仅仅规定在有关政策性

文件中。 同时,仅仅将生态损害规定为对生态

系统的损害是否科学也值得研究。 此外,法国

法将民法上的生态损害区别于《法国环境法

典》所规定的行政责任法上的环境损害,两者

在范围、程度上均存在区别,此区别性规定对我

国也颇有启示意义。
第三,生态损害之范围具有变动性。 一些

生态损害具有全国性影响,一些生态损害的影

响仅限于一定的地域或区域,因此,法国法关于

原告资格的举例中既有国家,也有地方政府及

相关社会组织等。 法国关于原告资格的开放但

有限制的规定,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好生态利益。
法国制度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带来的启示是,
如果生态损害被定性为集体利益损害,与该集

体利益的关联性可能也是设定原告资格的重要

标准之一。
第四,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作为一种新的治

理机制,目的不仅在于赔偿,也在于预防,因此

法国法也规定了生态损害预防性制度,并赋予

法官依申请命令采取预防措施之权力。 目前,
我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中未规定预防性制度,
为此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五,生态损害是对公众共用物的损害,因
此,鉴于生态损害赔偿责任的责任方式有其特

殊性,法国法明确规定了实际修复为主、金钱赔

偿为辅的基本原则,只有在无法实际修复的前

提下,方可采用金钱赔偿的责任形式,而且获得

的金钱赔偿仍需用于修复生态。 该原则的规定

有助于实现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目的,而我国

关于此原则的规定似乎隐含在相关规定中,不
利于制度的实施和制度目的的实现。

除前述规定,法国制度还对生态损害救济

的公私法协同、罚金强制、诉讼时效制度等均作

了明确规定。 总之,法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

内部构造不仅逻辑严密,而且体系完整,对健全

与完善我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内部构造具有

重要启示。
4. 对构建生态损害救济公私法协同机制的

启示

罗斯科·庞德指出,对于同一利益,可基于

不同地位而被提起,因而必须从不同角度来看

待[20] 。 庞德的上述论述,对于理解集体利益与

公共利益之关系颇有意义。 当行为人违反法律

规定严重破坏生态时,其不仅侵害了有关环保

团体代表的集体利益,同时也侵犯了环境保护

公共秩序。 因此,对于同一生态损害,不仅有关

主体可以要求责任人承担生态损害民事赔偿责

任,而且有关行政机关也可以生态环境公共利

益这一普遍利益受损为名,通过行使行政权力

责令行为人承担修复生态的行政责任。 私公法

两种责任相互补充、并行不悖。 法国一方面在

《法国环境法典》 中规定了环境损害救济的行

政责任制度①,另一方面又在其《民法典》中确

立了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即其著例。 同时,《法

国民法典》对生态损害救济的公私法协同机制

也作出明确规定,该机制带来的启示:一方面,
公私法上生态损害的“门槛”不尽相同,侵权法

上的生态损害以“不可忽视”为限定条件,而公

法上的生态损害以“严重” 为限定条件。 在尚

未构成“严重”损害但已构成“不可忽视”损害

时,私法责任可完成公法责任的补充。 另一方

面,在两类责任出现竞合,其中一类责任已经得

到执行而另一类责任只能在存在“剩余损害”
时,方可提起诉讼或者予以追究。 目前,国内基

于对生态损害是公共利益损害的观点,多数学

者认为生态损害赔偿责任可以替代行政责任,
但是,通过对法国制度的研究,笔者认为前述观

点仍然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当然,法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也不宜完全

照搬,如法国法将生态损害赔偿其规定为特殊

的赔偿制度,而不是特殊的责任制度。 换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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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国环境法典》第一卷“共同规定”第六编“预防与补

救对环境造成的部分损害”第二章“制度”规定了环境损害的

行政责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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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责任成立方面,仍以传统侵权责任制度为基

础,但由于生态损害救济的特殊性,该制度目标

在于救济受损生态环境,因此在责任内容、责任

承担方式、诉讼时效等方面应有特殊设计。 相

较传统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生态损害赔偿责

任除损害的类型不同外,并无其他区别,不同主

要体现在责任方式上。 所以,法国法对于该责

任的归责原则仍适用传统侵权责任制度,即根

据原因行为危险性等因素决定该责任的归责原

则,其有可能是过错责任,也有可能是无过错责

任。 由于国情不同,两国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

段,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应将生态损

害赔偿责任规定为无过错责任,值得进一步研

究。 此外,根据《法国民法典》 第 1249 条第 2
款规定,如果实际修复是不可能的或不充分的,
法官可以责令责任人以向原告或者当原告无法

采取适当措施时向国家支付损害赔偿金用于生

态修复。 关于责任承担的执行主体,当社会组

织提起诉讼时,将有关赔偿资金直接交给社会

组织并由其用于生态修复,可能也不符合我国

国情。

五、结　 语

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法理基础是该制度设

计的“牛鼻子”问题。 笔者认为,我国应借鉴法

国生态损害赔偿理论,以公众共用物为逻辑起

点,沿着新型物、新型民事权益、新型民事义务、
新型民事责任之路径,科学阐述该制度的理论

基础。 该理论可以有效解决我国学界正在热烈

讨论的诸多争议问题,如制度适用范围、生态损

害赔偿制度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关系、
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与生态环境损害行政救济制

度的协同等。 还需指出,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是

贯彻落实绿色原则的一个具体制度,《民法典》
所规定的绿色原则已为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奠定

了一定的立法基础。 但是,法律创新是一项系

统工程,我国尚须借鉴法国经验,扩大民法上

“物”概念的内涵,确立公众共用物的概念,并
对民事主体享有的与公众共用物相关的民事权

益与保护义务进行明确规定。 在完成上述一系

列立法任务后,我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方才具

备坚实的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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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significant
 

academic
 

dispute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bout
 

the
 

private
 

law
 

attributes
 

of
 

China’s
 

ecological
 

damage
 

compensation
 

system
 

and
 

its
 

theoretical
 

basis,
 

which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In
 

order
 

to
 

make
 

up
 

for
 

the
 

inadequacy
 

of
 

the
 

public
 

law
 

remedy
 

system,
 

France
 

established
 

the
 

ecological
 

damage
 

compensation
 

system
 

in
 

its
 

Civil
 

Code
 

in
 

2016.
 

The
 

system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ublic
 

commons”
 

in
 

civil
 

law.
 

Ecological
 

damage
 

is
 

damage
 

to
 

ecosystems,
 

the
 

public
 

commons,
 

and
 

its
 

collective
 

interest
 

in
 

human
 

services.
 

Ecological
 

damage
 

in
 

civil
 

law
 

is
 

collective
 

interest
 

damage,
 

not
 

public
 

interest
 

damage.
 

The
 

public
 

enjoys
 

civil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ecosystems
 

and
 

other
 

public
 

commons,
 

and
 

also
 

bears
 

the
 

obligation
 

to
 

protect
 

them
 

under
 

civil
 

law.
 

When
 

the
 

civil
 

subject
 

violates
 

its
 

obligation
 

to
 

protect
 

the
 

ecosystem,
 

it
 

will
 

be
 

liable
 

for
 

ecological
 

damage.
 

Ecological
 

damage
 

is
 

different
 

from
 

personal
 

damage
 

to
 

personal
 

civil
 

rights.
 

From
 

the
 

plaintiff
 

qualification,
 

form
 

of
 

liability,
 

prevention
 

system,
 

statute
 

of
 

limitations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traditional
 

tort
 

system
 

to
 

adaptive
 

transformation,
 

France
 

has
 

formed
 

the
 

French
 

ecological
 

damage
 

compensation
 

system
 

framework.
 

The
 

French
 

ecological
 

damages
 

system
 

and
 

its
 

related
 

theorie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exploring
 

the
 

legal
 

basis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compensation
 

system
 

in
 

China,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compensation
 

litig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constructing
 

a
 

collaborative
 

relief
 

mechanism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law
 

for
 

ecological
 

damage.
 

Legal
 

innovation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and
 

China
 

still
 

needs
 

to
 

learn
 

from
 

the
 

French
 

experience,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public
 

commons,
 

and
 

the
 

civi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ivil
 

subjects
 

related
 

to
 

ecosystems
 

and
 

the
 

obligation
 

to
 

protect
 

them
 

are
 

clearly
 

stipulated.
 

After
 

perfecting
 

the
 

above
 

series
 

of
 

legislative
 

tasks,
 

China ’ s
 

ecological
 

damage
 

compensation
 

system
 

will
 

have
 

a
 

solid
 

legal
 

foundation.
Key

 

words:
 

ecological
 

damage;
 

private
 

law
 

remedies;
 

jurisprudential
 

basis;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French
 

law

·15·


